
 
 

名 稱：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 (民國 94 年 10 月 03 日 修正)  

第   13    條  本條例第八條及第九條所稱曾任專科以上學校行政工作，指曾任學校組織 

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行政工作之職務。 

本條例第九條所稱曾任教育行政工作，指曾任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教 

育行政工作之職務。 

本條例第十條所稱曾任教育行政職務，指曾任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教 

育行政工作之職務，或曾任大學或獨立學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 

上行政工作之職務。 

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學術單位主管以上行政工作之職務，視 

同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行政工作之職務 

 
 


